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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（霧峰區）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

討）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4 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） 

第 2 次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0 年 8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 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文心第二市政大樓二館 1 樓圖資室（採視訊方式辦理） 

參、主持人：馬股長惠玲 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詹欣琪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簿與視訊畫面截圖 

伍、規劃單位簡報說明：略 

陸、與會人員發言摘要（依發言次序）： 

一、 主持人 

本案係辦理「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（霧峰區）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第一

次通盤檢討）」，該案已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4 次會議審議，考量

變更計畫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同，因涉及民眾權益，爰再行辦理公開

展覽。因疫情影響改以 Cisco Webex Meetings 視訊方式辦理說明會，另本

案計畫書（圖）、簡報、陳情書及宣傳單，得於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下載。

有任何問題待規劃單位簡報後，歡迎提出意見。 

二、 Ben-Jye-Chang 

（一）變 10 案附帶條件是以個別繳納的方式，能否改以整體繳納的方式。 

（二）自前次通盤檢討後，本區以商業區稅金繳納，且經過 921 大地震，範圍

內所有建築物皆無法增改建，已影響所有權人權益，爰針對代金的部分

能否有部分或全部減免。 

本局回應：本次通盤檢討係考量附帶條件無法開發遂調整其附帶條件為「1.

應依據『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』規定辦理。

2.另為符合公平原則，本案變更土地所有權人應各別回饋完成後

始得發照建築，以符實際。」。另有關代金減免部分，考量本案附

帶條件內容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4 次會議審定，爰請

將臺端陳情內容填寫至本案陳情意見表，並郵寄或逕送至本府都

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，以利後續納入審議。 

三、 萬佛寺代表 

建議將本寺人和段 817 及 819 地號土地變更為宗教專用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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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回應：有關建議內容請填寫本案陳情意見表並郵寄或逕送至本府都市

發展局城鄉計畫科，以利後續納入審議。另有關變更為宗教專

用區部分，將依「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

理原則」辦理，且需經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審認，後續本局將轉

送貴寺陳情意見及本府民政局意見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

議。 

四、 王宇傑（慈明高中委託） 

建議南移 10M-102 號計畫道路並以公有土地為主，避免影響慈明高中校地

完整利用。另針對變 24 案附 18 之附帶條件係回饋 30％之土地作為公共設

施用地，希望能以回饋代金之方式辦理。 

本局回應：有關建議內容請填寫本案陳情意見表，並郵寄或逕送至本府都

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，以利後續納入審議。 

五、 農委會 

人和段 816-1 地號土地是否為水利用地？ 

本局回應：人和段 816-1 地號土地於本案變 24 案部分，係部分變更住宅區

為河道用地，其餘仍維持住宅區，實際變更情形仍應以核定發

布實施之計畫內容為準。 

六、 林煌武（林正偉代理） 

人和段 1021 及 1015-2 地號土地變更內容為何？ 

本局回應：於本案變 24 案部分，人和段 1015-2 地號土地係變更部分河道

用地為農業區，其餘維持河道用地；人和段 1021 地號係變更部

分河道用地為農業區，變更部分農業區為河道用地，其餘維持

農業區及河道用地，實際情形仍應以核定發布實施之計畫內容

為準。 

七、 林祺祐 

人和段 999 地號土地未臨路，倘本次辦理變 24 案，是否會有規劃道路。 

本局回應：經查本案變更範圍為人和段 999-1 地號土地，於本案變 24 案部

分係變更部分河道用地為農業區，其餘維持農業區，實際情形

仍應以核定發布實施之計畫內容為準。 

八、 林寬仁 

有關近期辦理之自辦市地重劃，是否與本案有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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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回應：該自辦市地重劃非屬本次通盤檢討辦理之再公展範圍，請逕洽

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詢問霧峰區轄區承辦人員。 

九、 江銘凱 

請問變更為河道用地部分是否會辦理徵收。 

本局回應：後續將俟本案核定發布實施後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

徵收。 

十、 謝昀達 

請問人和段 997 及 997-1 地號土地之變更內容為何？ 

本局回應：人和段 997 地號土地係農業區；人和段 997-1 地號於本案變 24

案係變更部分河道用地為農業區，實際變更情形仍應以核定發

布實施之計畫內容為準。 

十一、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

本局同意變 21 案錦州段 895-2、895-3 及 915 地號土地變更為機關用地。 

十二、 霧峰幼兒園 

同意變 23 案變更內容。 

十三、 游美 

請問育德段 367 地號土地變更內容為何，是否涉及繳納回饋代金？ 

本局回應：人和段 367 地號於本案變 24 案係變更部分河道用地為農業區，

不涉及繳納代金，實際變更情形仍應以核定發布實施之計畫內

容為準。 

十四、 蘇朝宗 

（一）針對變 26 案現有巷道部分變更為住宅區是否合宜。 

（二）建議變更霧峰段霧峰小段 21-169 地號之學校用地變更為住宅區。 

本局回應：變 26 案內容係考量民眾陳情意見於細部計畫現有巷道部分配合變

更為道路用地，因本案係主要計畫位階故配合變更為住宅區；另有

關建議變更霧峰段霧峰小段 21-169 地號之學校用地變更為住宅區

一事，經查已納入「變更大里、大里（草湖地區）、太平、太平（新

光地區）、霧峰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案」辦理。 

柒、散會（下午 4 時 30 分）。 


